
2004年第 90號法律公告

《2004年放射技師 (註冊及紀律處分程序) (修訂)規例》

(由輔助醫療業管理局根據《輔助醫療業條例》
(第 359章)第 29(1B)條在宪生福利及

食物局局長批准下訂立)

1. 生效日期

本規例自 2004年 8月 1日起實施。

2. 釋義 (第 IV部)

《放射技師 (註冊及紀律處分程序)規例》(第 359章，附屬法例 H)第 32條現予修
訂，在 “秘書”的定義中，在 “的”之後加入 “大律師、律師或”。

3. 委任大律師、律師或律政人員為秘書

第 34條現予修訂——
(a) 在 “秘書提”之前加入 “根據本條例第 5(4)(a)條委任的委員會”；
(b) 在 “名”之後加入 “大律師、律師或”。

4. 表格

附表 2現予修訂，在表格 2A及 2B中，廢除 “(身分證號碼︰ )”。

5. 對放射技師的執業限制

附表 4第 1部現予修訂——
(a) 在第 3項的第 4欄中，在 (c)段中，廢除 “脊骨”而代以 “脊椎及周圍關

節 (包括骨盆)”；
(b) 在第 4項的第 4欄中，在 (a)(iii)段中，廢除 “脊骨”而代以 “脊椎及周
圍關節 (包括骨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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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在第 5項的第 4欄中，在 (a)(iii)段中，廢除 “脊骨”而代以 “脊椎及周
圍關節 (包括骨盆)”。

輔助醫療業管理局
主席
鄧惠瓊

2004年 5月 6日

註 釋

本規例修訂《放射技師 (註冊及紀律處分程序)規例》(第 359章，附屬法例 H)，
以——

(a) 修改第 IV部中 “秘書”的定義以包括大律師及律師；
(b) 賦權律政司司長委任大律師或律師執行秘書在研訊中須執行的職責；
(c) 刪除附表 2表格 2A及 2B中要求提供身分證號碼的規定；及
(d ) 澄清放射診斷技師可接受脊醫就拍攝脊椎及周圍關節 (包括骨盆)的轉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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